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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登記》
一、土地登記規則第7條規定：「依本規則登記之土地權利，……非經法院判決塗銷確定，登記機

關不得為塗銷登記。」又，土地法第69條規定，辦理更正登記之程序。另於土地登記規則第

144條規定，登記機關辦理塗銷登記之前提要件。請比較此三者規定適用情境與關係，及其重

要之異同。（25分） 

試題評析
本次試題除第一題需要進行觀念比較外，其餘題目都是背誦題，同學掌握度應該沒問題。

本題曾經在109年高考考過類似題型，主要針對判決塗銷、核准塗銷及更正登記之情形與異同

進行說明。

考點命中 《土地登記理論與實務》，高點文化出版，曾榮耀編著，頁12-1、14-2。 

答： 
(一)適用情境

1.判決塗銷

依土地登記規則登記之土地權利，當有私權爭執時，原則非經法院判決塗銷確定，登記機關不得為塗

銷登記。

2.核准塗銷

依土地登記規則登記之土地權利，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於第三人取得該土地權利之新登記前，登記機

關得於報經直轄市或縣（市）地政機關查明核准後塗銷之：

(1)登記證明文件經該主管機關認定係屬偽造。

(2)純屬登記機關之疏失而錯誤之登記。

3.更正登記

登記人員或利害關係人，於登記完畢後，發現登記錯誤或遺漏時，非以書面聲請該管上級機關查明核

准後，不得更正。但登記錯誤或遺漏，純屬登記人員記載時之疏忽，並有原始登記原因證明文件可稽

者，由登記機關逕行更正之。

(二)關係

為符合土地登記制度之基本原理，使登記簿記載內容與實體權利關係吻合，以維護交易安全。三者皆屬

於登記有不實或爭議時的因應處理方式，以確保登記正確。

(三)相同處

1.目的相同：當發現有登記不實或爭議時，當應依登記制度之原理、原則，確保登記簿內容精確，而得

予更正或塗銷。因此，三者皆符合登記制度之原理、原則。

2.時機相同：應於善意第三人取得該土地權利之新登記前辦理，否則會有善意第三人受公信力保護之問

題。

3.費用相同：三者皆免納登記費。

(四)差異處

1.適用原因不同

(1)判決塗銷：涉及私權爭執。

(2)核准塗銷：登記證明文件經該主管機關認定係屬偽造或純屬登記機關之疏失而錯誤之登記。且由於

該權利變動本不應發生，故予以核准塗銷。

(3)更正登記：登記完畢後，發現登記錯誤或遺漏。惟該權利變動本會發生，僅是內容與事實不符，而

需更正。

2.辦理程序不同

(1)判決塗銷：依據訴訟程序，待判決確定。

(2)核准塗銷：需先報經直轄市或縣（市）地政機關查明核准後辦理。

(3)更正登記：分為核准更正與逕為更正程序，前者需書面聲請該管上級機關查明核准後辦理；後者由

登記機關逕行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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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登記類型不同 
(1)判決塗銷：屬塗銷登記。 
(2)核准塗銷：屬塗銷登記。 
(3)更正登記：屬更正登記。 

4.申請方式不同 
(1)判決塗銷：屬單獨申請。 
(2)核准塗銷：屬逕為登記。 
(3)更正登記：屬單獨申請。 

5.申請文件不同 
(1)判決塗銷：應檢附法院確定判決書。 
(2)核准塗銷：經核准塗銷之主管機關函。 
(3)更正登記：經核准更正之主管機關函、原登記申請案影本。 

 

二、有一民國110年10月完工之20層樓區分所有建物，申請所有權第一次登記。為登記其專有部分，

應檢附那些文件？申請登記過程，應如何標示基地權利種類及範圍？又如何載明於登記簿？

（25分） 

試題評析 考土地登記規則第79條及第83條有關區分所有建物申請登記之文件與記明事項。屬於熱門必考

背誦題型。 
考點命中 《土地登記理論與實務》，高點文化出版，曾榮耀編著，頁4-19～4-21。 

 

答： 
(一)應檢附文件 

1.登記申請書（登記清冊） 
2.登記原因證明文件： 

(1)使用執照或依法得免發使用執照之證件。 
(2)建物測量成果圖或建物標示圖。 

3.身分證明文件 
(1)自然人：國民身分證影本、戶口名簿影本、戶籍謄本等。 
(2)法人：法人登記證明文件及其代表人之資格證明，或公司設立、變更登記表或其抄錄本、影本。 

4.其他 
(1)申請人非起造人：移轉契約書或其他證明文件。 
(2)區分所有建物 

A.區分所有建物申請登記時，應檢具全體起造人就專有部分所屬各共有部分及基地權利應有部分之

分配文件。係依據民法規定，區分所有人就區分所有建築物共有部分及基地之應有部分，依其專

有部分面積與專有部分總面積之比例定之。但另有約定者，從其約定。 
B.區分所有建物之專有部分，依使用執照無法認定申請人之權利範圍及位置者，應檢具全體起造人

之分配文件。 
C.區分所有建物之地下層或屋頂突出物，依主管建築機關備查之圖說標示為專有部分且未編釘門牌

者，申請登記時，應檢具戶政機關核發之所在地址證明。又，圖說未標示專有部分者，應另檢附

區分所有權人依法約定為專有部分之文件。 
(二)區分所有權人申請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時，除依規定提出相關文件外，並應於申請書適當欄記明基地

權利種類及範圍。 

(三)登記機關受理登記時，應於建物登記簿標示部適當欄記明基地權利種類及範圍。 
 
三、土地登記規則第65條規定，土地權利於登記完畢後，除權利書狀所載內容未變更，土地登記

規則或其他法規另有規定外，登記機關應即發給申請人權利書狀。請詳細說明，此所謂「土

地登記規則或其他法規另有規定」，係指那些情况？另在登記過程，如未能提出權利書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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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情况應於登記完畢後註銷權利書狀？（25分） 

試題評析 考土地登記規則第65條及第67條有關得免發權狀及原權狀公告註銷情形，屬於純背誦題型，背

得越多越精確者，分數越佳。 
考點命中 《土地登記理論與實務》，高點文化出版，曾榮耀編著，頁3-47～3-49。 

 

答： 
(一)除土地登記規則或其他法規另有規定得免發給之情形 

1.逕為分割 
登記機關逕為辦理土地分割登記後，應通知土地所有權人換領土地所有權狀；換領前得免繕造。 

2.有下列情形之一，經申請人於申請書記明免繕發權利書狀者，得免發給之，登記機關並應於登記簿其

他登記事項欄內記明之： 
(1)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 
(2)共有物分割登記，於標示變更登記完畢者。 
(3)公有土地權利登記。 

(二)土地登記有下列各款情形之一者，未能提出權利書狀者，應於登記完畢時公告註銷： 

1.申辦繼承登記，經申請之繼承人檢附切結書。  
2.申請他項權利塗銷登記，經檢附他項權利人切結書者，或他項權利人出具已交付權利書狀之證明文件，

並經申請人檢附未能提出之切結書。  
3.申請建物滅失登記，經申請人檢附切結書。  
4.申請塗銷信託、信託歸屬或受託人變更登記，經權利人檢附切結書。  
5.申請都市更新權利變換登記，未受分配或不願參與分配者；或經登記機關於登記完畢後通知換領土地

及建築物權利書狀，未於規定期限內提出。  
6.合於下列情形之一。但經中央地政主管機關公告權利書狀免予公告註銷者，不在此限。 

(1)因徵收、區段徵收、撥用或照價收買土地之登記。 
(2)因土地重劃或重測確定之登記。 
(3)登記原因證明文件為法院權利移轉證書或確定判決之登記。  
(4)法院囑託辦理他項權利塗銷登記。  
(5)依法代位申請登記者。 
(6)依土地法第34-1條第1項至第3項規定辦理之登記，他共有人之土地所有權狀未能提出者。 
(7)祭祀公業或神明會依祭祀公業條例第50條或地籍清理條例第24條規定成立法人，所申請之更名登記。 
(8)其他依法律或由中央地政機關公告免予提出。 

 
四、如有一筆甲、乙、丙三人共有之土地，各共有人登記之權利範圍合計不等於一，請說明登記

機關應如何處理？另有一筆土地為所有權人丁、戊、己所共有，但其登記所有權權利範圍為

空白，則登記機關應如何辦理？其權利範圍又應如何決定？（25分） 

試題評析 本題於102年高考及109年地特四等考過。第一小題考地籍清理條例第31條有關權利範圍不等於

一之情形；第二小題考第31條之1有關權利範圍空白之情形。有背誦同學應無太大困難。 
考點命中 《土地登記理論與實務》，高點文化出版，曾榮耀編著，頁20-30～20-32。 

 

答： 
(一)甲、乙、丙登記之權利範圍合計不等於一之處理方式 

1.共有土地，各共有人登記之權利範圍合計不等於一，除依原始登記原因證明文件或其他足資證明之資

料，得由登記機關逕為辦理更正登記者外，得經權利範圍錯誤之共有人過半數及其應有部分合計過半

數之同意，由共有人之一，於申請登記期間內，申請更正登記。 
2.未依規定申請更正登記者，由登記機關依各相關共有人登記之權利範圍比例計算新權利範圍，逕為更

正登記。 
3.依規定辦理更正登記，無須經他項權利人之同意，且不受限制登記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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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丁、戊、己所共有之權利範圍空白之處理方式及權利範圍決定 

所稱權利範圍空白部分，為權利範圍全部扣除已有登記權利範圍部分之餘額。 
1.處理方式 

(1)土地總登記時登記名義人登記之所有權權利範圍空白且現仍空白者，除依原始登記原因證明文件或

其他足資證明之資料，得由登記機關逕為辦理更正登記者外，由權利人於申請登記期間內，申請更

正登記。 
(2)權利人為數人者，得經權利人過半數之同意，由權利人之一，申請更正登記。 
(3)辦理更正登記，無須經他項權利人之同意，且不受限制登記之影響。 

2.權利範圍決定 
(1)依原始登記原因證明文件或其他足資證明之資料。 
(2)依申請人丁、戊、己協議。 
(3)未依規定申請權利範圍空白之更正登記者，由登記機關依下列原則計算新權利範圍，並公告三個月，

期滿無人異議，逕為更正登記： 
A.登記名義人為一人者，為該權利範圍空白部分之全部。 
B.登記名義人為數人者，按其人數均分該權利範圍空白部分。亦即丁、戊、己各1/3。 


